
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

(一) 获本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

1.道德修养

本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，

以追求艺术的传承与创新，发展先进文化，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，

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尊重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伦理

规范。

2.专业素养

本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备音乐专业学习所必需的知识结构，

如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、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

等;具备较好的艺术修养和健康的审美情趣;还应具备一定的人文

素养和学术底蕴。

3.职业精神

本专业学位获得者应以德艺双馨为目标，具备良好的敬业精

神和职业风范，并能与同行协同合作、互相尊重，对即将从事的

工作能全身心投入，尽职尽责。

(二) 获本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

1.基础知识

本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广泛学习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(如

历史学、美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文学、艺术学等)，具有一定的



人文素养和基本的艺术理论素养，并能将基础知识转化为个人的

艺术内蕴，为专业学习与艺术实践奠定基础。

2.专业知识

本专业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专业性知识。音乐创作与音乐

表演类研究生须掌握各种体裁的创作、表演技巧和科学的训练方

法，须分析、研究大量不同类型、体裁和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;

音乐教育类研究生须系统地掌握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，

掌握音乐教学技能技巧并正确应用于实践。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

生应根据专业特点选修相关学科的知识，并能将其运用到音乐实

践中。

(三) 获本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应接受的实践训练

专业实践训练是音乐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环节中不

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充分、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

量的重要保证。

在学期间，研究生应接受与职业发展相匹配的实践训练，完

成不少于培养方案规定的实践环节和学分要求(不少于总学分的

60%)。专业实践训练学习的具体计划由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共同拟

定，通过课堂、舞台、讲台等平台，对音乐创作、表演、教育和

管理等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进行有针对性、系统、全面的实践

训练，包括创作实践、舞台表演、课堂教学、活动策划、临床实

践、工艺制作等;实践训练的时间和形式采用集中与分段、个人与

集体、课堂与课外、校内与社会相结合的方式，注重吸纳和使用



社会资源。研究生管理部门、研究生指导教师对研究生专业实践

要实行全过程的管理和质量评价，促使研究生通过评价和反馈来

不断提高艺术水准，在实践与理论的循环互动中使学生的知识、

能力、态度得到提升和重构。最终，音乐的舞台呈现、音乐教学

和音乐活动策划的实践呈现是检验音乐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

实践训练的主要标准。

(四) 获本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应具备的基本能力

1.获取知识能力

本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，掌握科

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，积极参加音乐艺术与学术活动，了解本专

业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动态，熟悉相关经典文献和重要

成果，掌握从事本专业方向研究所需要的各种理论知识、专业技

能和研究方法，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资源探求新知并不断优化和

完善学习过程与方法。

2.实践研究能力

本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能够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艺术技

能，自觉将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，达到实践出真知，理论

反哺实践。运用多维视角和科学方法对与本领域相关的艺术创作、

表演和教育实践等艺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审美价值、学术价值、

社会价值进行思考;具备较宽阔的艺木胸怀既导重的艺不趣味，又

男于追求个人风格;具备一定的理论探索与写作能力，立足中国且

具有国际视野。



3.专业实践能力

本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，如音乐

创作类学生具备独立写作大中小型乐队和室内乐以及独唱与合唱

作品的能力;音乐表演类学生应具备较好的读谱、视奏、视唱能力，

学习和掌握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，具备独立诠释不同风格作品的

能力;音乐教育类学生应能掌握和运用国内外音乐教育各类先进、

科学的教学理论及教学方法，并能将其与中国音乐文化相结合开

展实践教学活动;音乐管理和传播类学生应能运用音乐专业规律

策划、组织和传播各类音乐活动。总体来说，学位申请者应掌握

运用所学技能和理论解决所从事的艺术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法

和路径;富有团队协作意识，能够协调、整合各类人力、物力资源，

有效组织、开展各类音乐实践活动;具备敏锐的观察力，能根据时

代与环境的变化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力。

(五) 毕业考核基本要求

音乐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者，在修学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分

的同时，须根据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，完成专业

实践能力展示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的毕业考核要求。专业实践能

力展示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共同作为音乐硕士专业学位申请人专

业水平的评价依据。专业实践能力展示体现申请人的专业技能水

平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体现申请人对专业实践的理论探索研究能

力。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均应公开进行，可以

是专业实践能力展示达到合格水平后再进行论文答辩，亦可同时



进行。毕业考核总成绩计算方法为: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占70%、专

业学位论文答辩占30%。

1.专业实践能力展示要求

总体要求:音乐创作类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人应提交独立

原创的音乐作品;音乐表演类申请人应举办学位音乐会;音乐教育

类申请人应展示课堂教学和音乐活动组织与排练的实践过程;其

他专业方向申请人应展示与本方向相关的专业实践过程等。专业

实践能力展示应体现出申请人对本专业领域较为深广的认知和理

解;能反映出申请人良好的技术驾驭力、想象力和艺术诠释力，或

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功效及社会影响，或能呈现出解决现实问题的

方法和路径。

具体要求:

各专业方向应根据教学大纲，综合体现个人全面的技术和艺

术能力，尽量与行业和职业考核要求相关联。

音乐创作类:作曲方向应提供独立创作的室内乐编制作品1至

2部，大型管弦乐队作品1部;作品中须包含对声乐和民族乐器的运

用;总时长不少于30分钟。电子音乐作曲方向须提交纯电子音乐作

品1部，大型管弦乐队作品1部，总时长不少于30分钟。创作作品

应提供完整乐谱，完成现场演出或提供作品演出音频或视频。

音乐表演类:提供2场不同曲目的学位音乐会(后一场应在毕

业学年举行)，每场演出纯表演时间不少于40分钟;曲目类型须包



括独奏(唱)、重奏(唱)或室内乐、协奏曲等;曲目的风格应囊括多

个时期和多种流派，且至少包括2首(部)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品，

以及1首(部)现当代的优秀作品。

音乐教育类:较好地完成1课时具有探索研究意义的音乐课堂

教学，同时附完整教案和教学设计说明;较好地完成不少于20分钟

的音乐活动组织与排练，同时附活动设计方案;提倡在真实的教学

与活动场景下展示，必须提交相应的视频。

其他各方向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均应根据专业特点，依据上述

规格要求，完成一定工作量或时长的实践过程的专门展示。如视

唱练耳:应进行45分钟的课堂公开教学和完成一场40分钟的专业

音乐会;音乐制作:提供一场总时长不少于45分钟独立制作的公开

展演;音乐录音:应提交不少于4部作品，其中至少有一部环绕声，

其他立体声，总时长不少于40分钟;等等

2.专业学位论文要求

本专业学位申请人皆应提交专业学位论文并完成答辩。具体

要求如下:

(1) 专业学位论文应与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内容紧密结合，根

据所学理论知识，结合专业特点，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遇到的

问题进行学术探究、分析和阐述。

(2) 专业学位论文须符合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

。



(3) 论文核心部分(本论、结论)字数不少于0.5万(不含谱例、

图表)，根据自己音乐创作、表演、教育或其它音乐实践所写的论

文应附相应的影音资料。


